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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通财购〔2022〕23号

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

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，市各预算单位，市政府采购中心，市教育技术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支持中小企

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助企纾困、促进中

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功能，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

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2〕45号）精神，

现就我市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扩大预留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份额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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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400万元以下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采购

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要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
超过400万元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

供的，2022年下半年，采购人要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

4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
以上适宜由中小企业承担的采购项目，应整体预留给中小企

业；不适宜由中小企业独立承担的采购项目，要通过合理设置采

购包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、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

形式，将适宜的部分预留给中小企业。

二、提高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幅度

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中，对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

购的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

代理机构要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%—20%的扣除；

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

分包的，对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合同份额占

到合同总金额30%以上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对联合体或

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%—6%的扣除。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

发布采购公告或者发出采购邀请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，采购文

件应按照本通知规定列明评审优惠幅度并切实执行。

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三、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成本

（一）降低供应商投标和履约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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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一律免收投标保证金。鼓励采购人对政府采购

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的中小企业免收履约保证金，并在采购文

件中予以明确。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，按照《关于在政府采购

领域开展履约保证保险网上办理试行工作的通知》（通财购

〔2022〕8号），直接在网上办理履约保证保险替代实质性的履

约保证金缴纳，进一步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。

（二）促进政府采购线上合同信用融资

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根据《关于转发江苏省财政厅、中国人

民银行南京分行<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线上合同信用融资工作

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通财购〔2021〕41号），积极配合金融机构

和供应商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。对政府采购中标、成交供应商提

出“政采贷”融资申请的，采购人应当依法按时在“苏采云”系统中

录入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信息，勾选“融资贷款”选项，并在合同

签订、验收付款、账号维护等环节提供必要便利，持续降低参与

政府采购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规范政府采购工程政策落实

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力度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2〕45号），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

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应当严格执行预留份额、价格评审优

惠、公开执行情况等政策要求。发改、工信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

商务等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落实政

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相关措施，调整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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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标准文本、评标制度等规定和做法，并于2022年6月30日前将

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财政政府采购监管部门。

（二）采购人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

采购人承担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体责任，要

认真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

46号）以及本通知的规定，根据采购需求、项目标的、市场竞争

程度等因素，合理确定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具体项目和未预

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具体项目的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比

例，并在采购文件中列明。

（三）采购代理机构要严把政策落实关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提供代理采购服务时，要在每一个代

理采购项目的代理采购协议中，要求采购人明确是否按照本通知

规定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比例，并在代理

采购活动中切实落实。

（四）主管预算单位要依法公开预留份额及执行情况

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本部门、本系统政府采购预留份额的

统筹协调，重新按本通知要求统筹编制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

采购份额，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具体方案，指导所属预算

单位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。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

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和《江苏省财政

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苏财购

〔2022〕45号），主管预算部门应于次年初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

本部门、本系统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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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并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媒体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。未

达到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的应当作出说明。

（五）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

财政部门要将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情况纳入政府采购监

督检查范围，督促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执行相关要求。对采购

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未按规定落实预留中小企业采购份额和价格

扣除要求的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实施责

任追究。

本通知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南通市财政局

2022年6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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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南通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6月17日印发


